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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

站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PPP 项目（以下简称

“彭州中转站项目”），合资新设成都中环智慧（彭州）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项目公司”）。 

 合同名称：《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

“项目合同”）。 

 合同对应服务范围及投资金额：彭州中转站项目，建设设计规模为 400

吨/天的Ⅲ类垃圾中转站，并提供垃圾压缩、转运、压缩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的运

营维护服务。项目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4,892.38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签署项目合同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本合同履行对公司未来清运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



 

升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垃圾运输量不达预期、垃圾转运

服务费不能及时收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和签署项目合同概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智慧”）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中环智慧作为牵头人与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建院”）、四川省华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盾建筑”）所组成的联合体为彭州中转站项目的中标单位。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并批准公司投资、建

设、运营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PPP 项目；同意在项目所在地合资设

立项目公司，批准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本项目建设进度在出资额度内分期出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470

万元。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

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签署后续融资协议；授权管理层与政府部门签署后续法

律文件。 

2019年8月21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与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国

城建院及华盾建筑就投资建设彭州中转站项目完成《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

中转站PPP项目合同》签署。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彭州中转站项目，建设设计规模为400吨/天的Ⅲ类垃圾中转站，并提供垃

圾压缩、转运、压缩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的运营维护服务。该项目合作期为20

年，其中建设期1年。项目投资总额约人民币4,892.38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

超过2,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二）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拟与彭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城

建院及华盾建筑在四川省彭州市新设子公司作为具体实施的项目公司，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名称：成都中环智慧（彭州）环境有限公司 

2、注册住址：四川省彭州市 

3、法定代表人：李哲 

4、注册资本：1,470 万元，其中子公司中环智慧持股 89.14%，彭州市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8.84%，中国城建院持股 1.01%，华盾建筑持股

1.01%。 

5、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道路货物运输；建设、运

营垃圾中转站；清洁服务；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云平台服务；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与维护；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内容最终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三、项目合同签署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定代表人，周琳；法定地址，四

川省彭州市柏江中路 19 号。 

（二）牵头人，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裕飞；注册资

本，10,000 万元；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21 号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内 26

号二层；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清洁服务

（不含餐具消毒）；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数据服务；租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三）成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敬民；注册



 

资本，18,100 万元；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 号楼；主要经营范围

为：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环卫工程、园林工程规划、设计，城

市给水、排水、热力、道路规划、设计，建筑工程、城市规划、环境污染防治

工程、桥梁、火力发电的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工程监理，城市建设

相关技术的开发，组织城市建设技术成果的推广、展示，成套设备、建筑材料

及设备的销售。 

（四）成员，四川省华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盾；注册资

本，9,988 万元；住所，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88 号 1 栋 1 单元 11 层 1110

号；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力工程、土石方工

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金属门窗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环保

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

河湖整治工程、堤防工程、水工大坝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输变电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特

种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机电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通信工

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管道安装工程设计施工。 

（五）乙方，成都中环智慧（彭州）环境有限公司（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核定为准） 

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华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指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建设设计规模为 400

吨/天的Ⅲ类垃圾中转站，并提供垃圾压缩、转运、压缩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的运

营维护服务。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8,305 平方米，主要建筑物包括转运车间、综

合楼、地磅房、地磅和进站道路等内容。 

（二）甲方的一般义务：甲方应始终遵守所有的适用法律的规定和本合同

的约定；除适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许经营权提前终止的



 

情况外，甲方应保持乙方的特许经营权在合作期内始终有效，维护特许经营权

的完整性和独占性，合作期内不以任何方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第三方或擅自、

无故终止特许经营权，或者以任何方式减少特许经营权的内容或妨碍特许经营

权的行使；甲方应协调本项目运营补贴资金提交财政部门列入财政预算及中期

财政预算规划，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乙方支付运营补贴等。 

（三）乙方的一般义务：乙方应当在规定事项发生前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提交书面报告和相关材料，报告该等事项的具体内容；乙方应接受相关政府部

门和甲方依据适用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对乙方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全部项

目设施的监督管理；乙方不应因本项目设施的监事、运营和维护而造成本项目

场地或周围环境的污染，并且乙方应遵守适用法律的各项标准及要求；乙方配

置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其资格应满足适用法律和本项目建设、

管理和运营维护的实际需要等。 

（四）特许经营权：甲方授权乙方在合作期内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费用、

责任和风险，负责本项目的设计、投资和建设，提供本合同约定的运营维护服

务，有权获得运营补贴。合作期届满时，乙方应将全部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

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 

（五）合作期：合作期自生效日起至移交日止，本项目合作期二十年，其

中建设期一年，运营期为十九年。 

（六）投资规模：项目投资总额约 4,892.38 万元。在生效日，项目资本金

比例为经批复的项目概算投资之和的 30%，定为 1,470 万元。 

（七）土地使用权：本项目的项目建设用地范围以经批复的建设用地预审

文件为准。甲方负责协调本项目土地使用权，使项目建设所需用地提供给乙方

使用。 

（八）项目的运营维护：项目运营期内，乙方应提供垃圾压缩转运、转运

车间及车维护、垃圾压实机维护、清扫保洁、隔离绿化带养护、照明设施维

护、应急处理等服务，保证本项目在运营期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 



 

（九）付费机制：运营期内，应付运营补贴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本项目

的运营补贴为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垃圾处理服务费。本项目基本垃圾处理量定为

月度日均 260 吨/天。若任一运营月度日均垃圾处理量小于基本垃圾处理量，则

该月垃圾处理服务费为基本垃圾处理量乘以该月实际运营天数乘以垃圾处理服

务费单价。若任一运营月度日均垃圾处理量大于基本垃圾处理量且小于本项目

设计处理规模，则该月垃圾处理服务费为月实际垃圾处理量乘以垃圾处理服务

费单价。自运营开始日起至合作期届满，运营维护服务费单价每三年调整一

次。 

（十）争议解决：若双方对于由于本合同条款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条款的解

释，包括关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任何问题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则

应尽力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若在尝试友好协商解决后六十日内该争议未能得到

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十一）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

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 

五、签署项目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项目合同符合公司固废处理业务发展规划，有助于提升公司生活

垃圾中转清运业务规模。本次签署项目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本次签署项目合同对公司 2019 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

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公司清运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 

六、签署项目合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垃圾运输量不达预期、垃圾转运服务费不能及时收

取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总裁会议纪要； 



 

2、彭州市第二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PPP 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